芒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2016年部门预算
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 (一)主要职能
（1）编制园区的总体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（2）制定园区各项具体管理办法、优惠政策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（3）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园区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。

（4）按市级经济管理职权和程序审批园区内的投资项目，需上报审批和核准备案的由管委会按程序报批。

（5）负责园区规划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、转让、出租、抵押等工作。

（6）负责园区内市属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，兴办和管理园区的社会公益等事业。

（7）负责对园区企业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，并做好协调服务工作，督促园区内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。

(二)机构人员情况
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17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17人；在编实有车辆4辆。

二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182.59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182.5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82.59万元。

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82.59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107.67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64.01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4.59万元，业务费57.6万元，工会费1.82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3000元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0.91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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